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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湖南省蓝山县林业局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省财政厅的工作部署及工作要求，《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150号）下达湖南省蓝山县林业局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400.00万元，其中：直接经费380.00万元，为直接付给承担森林抚育任务主体的生产费用，平均每亩100元，完成3.8万亩森林抚育任务；间接经费20.00万元，主要用于方案编制、作业设计等技术服务费用开支。项目于2020年5月15日-9月30日自查验收，验收合格率100%。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150号）下达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400.00万元，用于蓝山县完成中央财政森林抚育项目3.8万亩的任务目标。
2、具体项目目标
蓝山县2019年森林抚育项目抚育对象为国有林中或集体和个人所有公益林中的幼龄林和中龄林（结合蓝山县实际，公益林中的楠竹和油茶幼林纳入抚育补助范围，但不得超过省下达本县市区森林抚育补助总任务的20%）；一级国家公益林不纳入森林抚育补助范围。按权属，集体部分完成2.73万亩目标，国有林场完成1.07万亩目标；按抚育方法，完成抚育疏伐0.99万亩，完成割灌除草2.81万亩。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湖南省林业厅印发《湖南省森林抚育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湘林造〔2017〕5号）、《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做好2019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森林抚育补助和第二批造林补助工作的通知》（湘林造〔2019〕8号）和《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150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强化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我们对蓝山县林业局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400.00万元实施了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400.00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19年10月下发的《蓝山财政局关于开展对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湖南省林业局《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150号）的要求，安排蓝山县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400.00万元，该笔资金于2020年7月20日到位400.00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2020年11月18日，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共计支出240.05万元，结余159.95万元，执行率60%。具体支出明细如下：2020年8月11日付湖南郁葱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0万元，2020年10月22日支付森林抚育补助个人部分223.55万元，2020年11月18日付永州景峰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00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做好2019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森林抚育补助和第二批造林补助工作的通知》（湘林造〔2019〕8号），蓝山县林业局制定了项目实施方案，编制了作业设计说明书，项目于2020年5月15日-9月30日自查验收，验收合格率100%，于2020年8月开始支付补助资金，截止评价小组现场评价日，资金共支出三笔，暂未进行账务处理。
（3）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成立了由县政府副县长黄正军为顾问，林业局局长李明真任组长，财政局局长陈川宏、林业局分管营林总工程师廖昌贵任副组长，财政局、林业局、各国有林场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森林抚育项目自查验收领导小组，并在林业局下设办公室，由廖昌贵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森林抚育项目实施的日常管理和调度。
省级森林抚育项目任务下达后，林业局党委研究并将计划分解到各乡镇、场。各单位将抚育政策、方式及抚育人员等公开公示。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森林抚育可以直接为当地解决劳动就业机会，增加林业收入，促进林业经济发展。同时，在改变林业生产经营模式等方面起到示范和推广作用，为林业可持续发展培植新的增长点。不仅可以解决林产品的供需矛盾，促进林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促进林产品深加工，提高产业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2019年度森林抚育，抑制了灌草与林木的竞争，林内通风透气，林木生长环境改善，促进了树木的高生长和胸径生长，增加了单位面积的蓄积量，提高了森林的数量和质量，农民的生产生活得到改善，维护了林区稳定，同时对缓解农村就业压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一定的作用，对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积极意义。
（3）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项目实施后，通过对森林生态系统的有效经营管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多种物质产品和环境服务功能；森林抚育是森林经营的一项重要手段,对改善林木生长环境,促进目的树生长,缩短培育周期,发挥和提高森林多功能效益,促进森林经营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和现实意义，其改善林分卫生环境状况，促进林木生长，科学培育森林资源，对可持续绿色发展、美化环境、保护生态具有积极影响，对城镇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4） 项目实施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项目的实施，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得到民众的支持，满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森林抚育补助资金计划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管理较为规范，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但在项目审核、项目执行、资金使用、会计核算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结合《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82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好”。
六、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审核不严谨
根据《蓝山县2019年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项项目实施方案》“五、申请程序及管理程序。申请人在2019年9月15日前自愿申请，并递交相关申请材料，逾期申请不予受理。（二）管理程序1.项目实施时间安排（1）申请阶段。2019年8月25日-9月15日。”
林业局实际执行中，存在申请时间超出项目方案规定范围的情况，如荆竹林业站赵荣忠申请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大桥林业工作站黄日辉申请时间为2019年9月17日、浆洞林业站黄远军申请时间为2019年9月26日等；且存在申请时间未填写现象，如：江源林业工作站赵生财的申请表未填写申请时间。
（二）项目执行滞后
1、根据《蓝山县2019年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项项目实施方案》“五、申请程序及管理程序（二）管理程序（4）验收阶段。2020年7月。由县林业局会同县财政局组成检查验收组，完成对实施主体的地块进行检查验收。”
林业局实际执行中，存在项目验收时间超时情况。林业局自查验收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9月30日，验收报告时间为2020年10月10日。
2、根据《蓝山县2019年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项项目实施方案》“五、申请程序及管理程序（二）管理程序（5）资金发放阶段。2020年8月底。验收合格的兑现国家补助资金。”
林业局实际执行中，存在项目资金发放超时情况。2020年8月11日付湖南郁葱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0万元，2020年10月22日支付森林抚育补助个人部分223.55万元，2020年11月18日付永州景峰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00万元。截至现场评价日（即：2020年11月20日）2019年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项项目资金支出三笔，共240.05万元，尚有资金159.95万元未支付。
（三）资金执行率较低
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400.00万元，截至现场评价日，专项资金已全部申请财政拨付，但实际拨付成功的仅三笔，共240.05万元，执行率60%。执行率较低。
（四）会计核算不及时
截至评价日，已支出的三笔专项资金暂未进行账务处理，会计核算不及时，无法核实会计核算规范性。
七、相关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项目组织实施管理
项目在立项、设计之初应周全考虑、实地勘察，合理设置项目实施计划，因地制宜的设计施工内容，避免在项目启动后对实施计划进行大量变更、调整。
（2） 进一步加强项目进度管理，加快项目进程
相关部门要严格把关，按既定的程序进行相关审批，把控好项目相关组织时间，跟踪项目进程，按照既定的项目全流程，合理安排申报、审核、验收、付款时间。
（3） 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管理
加强原始凭证的审核，完善财务核算与监管，明确界定各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和用途，规范资金使用。加强专项资金支出审批程序的严谨性，加大专项资金跟踪监管力度。规范财务核算，完整披露相关信息，确保决算报表、会计报表、所有账目及原始凭证等会计档案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全面。

附表：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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